附件4
2024年度鄂州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部门绩效自评情况汇总表

填报日期：2025年5月13日                           
绩效自评覆盖率：100%
	序号
	项目名称
	资金使用单位
	财政资金总额（万元）

	1
	自建房安全鉴定费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7.17

	2
	葛华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服务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08.82

	3
	房产工作运作经费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89.23

	4
	供排水公司运转经费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390.00

	5
	质检站工作经费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13.28

	6
	农村公路养护资金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5.00

	7
	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租赁补贴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0.74

	8
	社会投资工业项目施工图购买服务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4.63

	9
	保障性住房租金评估和收购房源价格评估经费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6.00

	10
	职工体检费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3.53

	11
	电厂农贸市场经营补偿费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40.00

	12
	拆迁办工作经费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3.15

	13
	房票安置资金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27.50

	14
	葛店经开区燃气安全工作经费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0.95

	15
	燃气安全装置三件套安装政府支出补贴费用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366.40

	16
	热力管网规划编制费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7.91

	17
	职工工作餐费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8.93

	18
	污水处理费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费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865.20

	19
	专项债利息和发行费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820.24


备注：1.部门预算项目以二级项目填报，市直专项、市对下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具有特定用途和具体使用目标的共同事权类一般性转移支付以一级项目填报。
2.财政资金总额口径包括中央、省、市安排的一般公共预算资金、政府性基金预算资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资金。

